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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本文所称运输费用，是指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

输费用（包括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线运输费用）、建设基金，不

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采购货物环节支付运输费用

在此情况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六

条之规定：“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

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四款之规定：“购进或者

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

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 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由此可知，一般纳税人在采购货物时支付的运输费用

7%部分作进项税额抵扣，93%部分构成货物的采购成本。

其账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等（货物的购买价款+运费伊

93%+其他采购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货物的增值税+运费伊7%）；贷：银行存款等。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环节支付运输费用

在此情况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

和主要账务处理》之规定，编号为 6601的“销售费用”科目用

于核算：“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

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

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同时根据《增值

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四款之规定，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环

节支付的运输费用 7%部分作进项税额抵扣，93%部分构成货

物的销售费用。

其账务处理如下：淤销售货物时：借：银行存款等；贷：主

营业务收入（货物的不含税销售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货物的增值税）。于支付运费时：借：销售费用

（运费伊93%），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运费伊

7%）；贷：银行存款等。

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环节收取运输费用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一项销

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

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

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环节负责运输并收取运输费用的

行为视同混合销售行为，应交增值税。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第六条之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此处所称价外费

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

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

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

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由此可知，一般纳税人在

销售货物环节收取的运输费用为价外费用，应视为含税收入，

在纳税时换算成不含税收入再并入销售额。

其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等；贷：主营业务收入———

货物销售收入（货物的不含税销售额）、———运费收入［运输收

入衣（1+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货物的

增值税+运输收入衣（1+17%）伊17%］。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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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政策性搬迁的所得税征收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执行范围仅限于企业政策性搬迁过程中

涉及的所得税征收管理事项，不包括企业自行搬迁或商业性

搬迁等非政策性搬迁的税务处理事项。

第三条 企业政策性搬迁，是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

要，在政府主导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企业由于下

列需要之一，提供相关文件证明资料的，属于政策性搬迁：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

共事业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

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

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第四条 企业应按本办法的要求，就政策性搬迁过程中

涉及的搬迁收入、搬迁支出、搬迁资产税务处理、搬迁所得等

所得税征收管理事项，单独进行税务管理和核算。不能单独进

行税务管理和核算的，应视为企业自行搬迁或商业性搬迁等

非政策性搬迁进行所得税处理，不得执行本办法规定。

第 二 章 搬 迁 收 入

第五条 企业的搬迁收入，包括搬迁过程中从本企业以

外（包括政府或其他单位）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以及本企业

搬迁资产处置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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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是指企业由于搬迁

取得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补偿收入。具体包括：

（一）对被征用资产价值的补偿；

（二）因搬迁、安置而给予的补偿；

（三）对停产停业形成的损失而给予的补偿；

（四）资产搬迁过程中遭到毁损而取得的保险赔款；

（五）其他补偿收入。

第七条 企业搬迁资产处置收入，是指企业由于搬迁而

处置企业各类资产所取得的收入。

企业由于搬迁处置存货而取得的收入，应按正常经营活

动取得的收入进行所得税处理，不作为企业搬迁收入。

第 三 章 搬 迁 支 出

第八条 企业的搬迁支出，包括搬迁费用支出以及由于

搬迁所发生的企业资产处置支出。

第九条 搬迁费用支出，是指企业搬迁期间所发生的各

项费用，包括安置职工实际发生的费用、停工期间支付给职工

的工资及福利费、临时存放搬迁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各类资产

搬迁安装费用以及其他与搬迁相关的费用。

第十条 资产处置支出，是指企业由于搬迁而处置各类

资产所发生的支出，包括变卖及处置各类资产的净值、处置过

程中所发生的税费等支出。

企业由于搬迁而报废的资产，如无转让价值，其净值作为

企业的资产处置支出。

第 四 章 搬 迁 资 产 税 务 处 理

第十一条 企业搬迁的资产，简单安装或不需要安装即

可继续使用的，在该项资产重新投入使用后，就其净值按《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该资产尚未折旧或摊销的

年限，继续计提折旧或摊销。

第十二条 企业搬迁的资产，需要进行大修理后才能重

新使用的，应就该资产的净值，加上大修理过程所发生的支

出，为该资产的计税成本。在该项资产重新投入使用后，按该

资产尚可使用的年限，计提折旧或摊销。

第十三条 企业搬迁中被征用的土地，采取土地置换的，

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土地的净值，以及该换入土地

投入使用前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为该换入土地的计税成

本，在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后，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规定年限摊销。

第十四条 企业搬迁期间新购置的各类资产，应按《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计算确定资产的计税成

本及折旧或摊销年限。企业发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

收入中扣除。

第 五 章 应 税 所 得

第十五条 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

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

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

第十六条 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的余额，为

企业的搬迁所得。

企业应在搬迁完成年度，将搬迁所得计入当年度企业应

纳税所得额计算纳税。

第十七条 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搬迁完成年度，企业应进

行搬迁清算，计算搬迁所得：

（一）从搬迁开始，5年内（包括搬迁当年度）任何一年完成

搬迁的。

（二）从搬迁开始，搬迁时间满5年（包括搬迁当年度）的年度。

第十八条 企业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为负数的，应为

搬迁损失。搬迁损失可在下列方法中选择其一进行税务处理：

（一）在搬迁完成年度，一次性作为损失进行扣除。

（二）自搬迁完成年度起分3个年度，均匀在税前扣除。

上述方法由企业自行选择，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第十九条 企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视为已经完成搬迁：

（一）搬迁规划已基本完成；

（二）当年生产经营收入占规划搬迁前年度生产经营收入

50%以上。

第二十条 企业边搬迁、边生产的，搬迁年度应从实际开

始搬迁的年度计算。

第二十一条 企业以前年度发生尚未弥补的亏损的，凡

企业由于搬迁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的，从搬迁年度次年起，至

搬迁完成年度前一年度止，可作为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年度，从

法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中减除；企业边搬迁、边生产的，其亏

损结转年度应连续计算。

第 六 章 征 收 管 理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自搬迁开始年度，至次年5月31日

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报送政策性搬迁依

据、搬迁规划等相关材料。逾期未报的，除特殊原因并经主管税

务机关认可外，按非政策性搬迁处理，不得执行本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的政策性搬迁

依据、搬迁规划等相关材料，包括：

（一）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

（二）搬迁重置总体规划；

（三）拆迁补偿协议；

（四）资产处置计划；

（五）其他与搬迁相关的事项。

第二十四条 企业迁出地和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发生变

化的，由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企业搬迁清算。

第二十五条 企业搬迁完成当年，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应同时报送《企业政策性搬

迁清算损益表》（略）及相关材料。

第二十六条 企业在本办法生效前尚未完成搬迁的，符

合本办法规定的搬迁事项，一律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生效年度

以前已经完成搬迁且已按原规定进行税务处理的，不再调整。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企业搬迁税务事项，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

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11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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